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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3         证券简称：日海智能          公告编号：2019-020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 

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上市以来，严格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促进企业持续、稳定、健康发

展。 

鉴于公司拟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为保障投资者

知情权，维护投资者利益，现将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采取

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况。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的情况及相应落实情况 

公司最近五年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1 份监管函及 1 份关注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类型 时间 文件名称 

1 关注函 2016 年 5 月 18 日 
《关于对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

小板关注函【2016】第 93 号） 

2 监管函 2017 年 6 月 1 日 
《关于对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

小板监管函【2017】第 75 号） 

（一）《关于对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6】

第 9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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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注函的主要内容  

2016 年 1 月 11 日，公司披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预案》，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广州建通测绘地理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16 年 5 月 1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2016 年 5 月 18 日，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关于对深圳

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主要内容如下： 

（1）你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终止本次交易的具体决策过程，包括提议人、协商时

间、协商参与人、协商内容等；（2）你公司与交易对方决定终止本次交易的具体原因、

合理性和合规性；（3）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决策和推进重大资产重组

过程中，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的义务；（4）请说明 2016 年 1 月 22 日至 2016 年 5 月

17 日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5%以上股东及其关联人、交易对方等内

幕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5）请你公司对与重组相关的信息披露进行全面自查，

说明公司的信息披露是否合法合规，是否不存在重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是否充分披露重组终止风险；（6）公司终止本次交易的后续安排和违约处理措

施（如有）。 

2、公司的回复 

公司对关注函提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自查。2016 年 5 月 24 日，公司发布《深

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函的回复》，对关注函的

相关问题予以回复，并根据关注函的要求补充披露了相关信息。 

（二）《关于对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7】

第 75 号） 

1、监管函的主要内容 

2017 年 4 月 25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并披露《关于 2016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司 2016 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合计 7,628.55 万元，占 2015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 263.51%。2017

年 6 月 1 日，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向公司出具《关于对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的监管函》，认为公司未在 2017 年 2 月底前将上述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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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的行为违反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2.1 条、第

2.7 条、第 11.11.3 条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第 7.6.3

条的规定。 

监管函载明：请你公司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改，杜绝上

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2、公司整改情况 

公司在收到监管函后，及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相关部门传达，组织相关部门对《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等规定进行学习，加强相关业务培训，把信息披露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

向业务部门传达，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该事项已整改完毕。 

针对上述监管函及关注函，公司均根据有关要求进行了回复或落实。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最近五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

罚的情形。 

 

特此公告。 

 

 

 

日海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7日 

 


